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软科学）项目申报的通知

各市科技局，省直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按照《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软科学）项目实施细则》规定，现将《2026年度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软科学）项目申报指南》予以发布，请按要求做好项目组织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别
[bookmark: _GoBack]2026年度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软科学）项目（以下简称省软科学项目）分为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两类。
二、申报条件和要求
（一）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原则上为省内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较强软科学研究能力、能承担起项目核心研究内容或组织任务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等。根据需要，重大项目可由省外注册的单位和社会组织牵头申报。
（二）项目申报者为申报单位的全职人员，或为与申报单位签订工作合同人员，具备完成项目所需的研究能力，且实质性参与项目具体研究。
（三）根据《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软科学）项目实施细则》（鲁科字〔2023〕143号），项目申报者在同一年度仅能牵头申报一项省软科学项目，且在申报时无未结题省软科学项目；连续2年牵头申报省软科学项目未获资助的，暂停1年申报资格；2020年（含）至今省软科学项目结题验收不通过的项目负责人不能申报。
（四）根据《省级科技计划项目限项管理规定》，同一科研人员同一年度牵头申报省级科技计划项目数量不超过1项。项目负责人每年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6个月，项目参与人员每年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4个月。每名科研人员用于在研和在申报项目的年度工作总时间不得超过12个月。在省科技厅其他限项范围内的不得申报。以上限项要求通过申报系统自动识别限制。
（五）申报项目应覆盖指南确定的研究内容，有明确的理论创新或决策咨询价值，预期研究成果应明确具体。
（六）根据《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鲁科字〔2025〕134号）规定，项目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
（七）为避免一题多报和重复立项，申请同年度省自然科学基金、省级社科类项目的负责人以及课题组成员不能以内容相同或相近选题申请省软科学项目。
（八）凡以结项的各级各类项目为基础进行后续研究而申请省软科学项目的，须在《项目申报书》中注明所申请项目与已承担项目的联系和区别，且不得以内容基本相同的同一成果申请新项目。凡以学位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申报项目的，须在《项目申报书》中注明所申请项目与学位论文（出站报告）的联系和区别，不得以已出版内容基本相同的研究成果申请新项目。
（九）项目申报单位和项目申报者均应具有良好科研信用记录，项目申报内容须真实可信，杜绝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行为。
三、申报工作安排
（一）系统填报。项目负责人在科技云平台中（登录网址：https://cloud.kjt.shandong.gov.cn/）登录个人申报账号，按照系统相关提示和要求在线填写项目申报书，个人、单位（法人）需使用山东省统一政务服务门户上注册的账号进行登录。
（二）审核推荐。项目负责人的申报材料依次经项目申报单位和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提交至省科技厅。
（三）时间安排。项目负责人网上申报、提交时间与项目申报单位审核时间为4月22日9:00至5月11日（周一）17:00，项目主管部门审核时间截止为5月12日（周二）17:00，届时系统将自动关闭。请项目负责人、项目申报单位和项目主管部门合理安排申报时间，提前进行修改和审核，避免临近系统关闭时集中上传或审核，由于上传或审核时间问题造成的后果由项目负责人、项目申报单位和项目主管部门自行负责。
（四）为减轻科研人员负担，本次申报无需提供相关纸质材料；项目立项计划初步确定后，立项项目需提供全套纸质材料归档保存，纸质材料应与网上申报材料完全一致，否则取消立项资格。
四、注意事项
（一）根据工作需要，《2026年度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软科学）项目申报指南》在科技云平台中发布。请登录https://cloud.kjt.shandong.gov.cn/查看。
（二）牵头申报单位须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提供虚假材料造成的后果由项目牵头申报单位自行承担。申报项目受理后，在评审立项过程中原则上不能更改申报材料。
（三）省科技厅干部职工参与申报的，按照省科技厅党组《规范干部职工创新创业实施办法》规定执行，参与项目申报人员应主动报备。
科技云平台技术咨询电话：0531-51751080、51751143
申报业务咨询电话：0531-51751065
